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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索要“带孙费”有“法”支持

主持人:

由于职场竞争激烈、 工作繁忙， 为人父母者或多或

少需要家中老人协助带娃， 有些甚至将孩子完全托付给

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一旦两代人之间产生矛盾， 老

人索要 “带孙费” 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近日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一起因 “带孙

费” 引发的纠纷， 法院支持了老人的诉讼请求， 要求孩

子的父母支付各项费用共计 46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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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法院网” 报道， “隔

辈带娃 ” 到底是一种情感上的需
要， 还是法律上应尽的义务？ 儿子

儿媳闹离婚， 老人向他们索要抚养
两个孙女的费用， 能否获得法院支

持？ 近日， 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因 “带孙费 ” 引发的纠
纷。

2015 年至 2021 年期间， 原
告朱某某、 左某某一直照顾抚养两

个孙女， 在照顾孙女们期间， 除日

常生活开销外， 二原告还支付了两
个孩子的幼儿园费用、 保险费和治

牙费用共计 46005 元。 2022 年 1

月， 儿子朱某强和儿媳安某某产生

矛盾， 安某某向武陟县法院起诉离

婚， 后经法院调解， 双方均同意给
予六个月冷静期； 2022 年 10 月，

儿媳第二次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驳

回了安某某的诉讼请求 。 在此期
间， 儿子和儿媳处于分居状态。

二原告一直与儿子一起共同居
住生活， 两个孙女在郑州市某幼儿

园上学。 二原告起诉儿子和儿媳，

要求二人支付垫付的抚养费、 教育
费、 保险费、 治牙费用等。

二原告诉称， 我们为抚养两个
孙女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儿子儿媳

并没有向我们支付过孩子的抚养

费， 而且儿媳安某某不但不支付抚
养费， 对我们的辛苦付出也没有任

何感恩之心, 她的行为对我们的
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

被告安某某辩称， 虽然我两次

起诉离婚， 但我和丈夫朱某强仍是
夫妻关系， 两个孩子的学费及生活

费理应由男方支付， 我不应该向二
原告支付抚养费。

武陟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
护义务， 只有在父母已死亡或无力

抚养子女的特定情况下， 才规定有
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孙

子女 、 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 ， 因

此，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法定的
抚养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被告朱某强、 安某某系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身为孩子的父

母， 常年外出打工， 能够通过劳动
获得收入， 具备抚养未成年子女的

能力， 但其怠于履行抚养义务， 由

孩子爷爷奶奶代为履行抚养义务长
达数年时间。 两原告作为两个孩子

的爷爷奶奶， 在孩子父母有抚养能
力的情况下， 不负有抚养孙子孙女

的法定义务， 但却抚养孩子数年，

实际上负担了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
及教育等全部费用， 上述抚养行为

是代儿子儿媳履行了其对子女的法
定义务， 两被告系受益人， 双方之

间由此形成无因管理之债。

综上， 对于由此产生的由二原
告支付的抚养两个孙女的必要费用

46005 元， 被告朱某强 、 安某某
应予以支付， 对二原告的诉请应予

支持。 武陟县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朱

某强、 安某某给付二原告垫付的两
个孙女抚养费等合计 46005 元。

儿子儿媳闹离婚

老人索“带孙费”获支持

■ 链接

李晓茂： 对于祖父母、 外祖

父母来说， “带孙” 显然是情分

而不是义务， 抚养子女的义务人

是父母。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八

条明确： 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

成年子女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权

利 ， 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

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七

条则规定：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的，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 有要求父母给付

抚养费的权利。

从法律角度来看， 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 老人对孙辈才有抚养

义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四

条对此作了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对于父母已

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

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 有抚养的

义务。

根据该规定， 祖父母、 外祖

父母对孙辈的扶养义务有若干前

提条件。

首先是老人 “有负担能力”，

这需要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 经

济条件和收入情况来进行综合判

断。

其次是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父母无力抚养”， 其中 “父母无

力抚养” 往往是基于身体健康状

况没有经济收入。

最后是孙子女 、 外孙子女

“未成年”， 如果孙子女、 外孙子

女已经成年， 那么父母都不再有

抚养义务， 更别说祖父母、 外祖

父母了。

除了上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

况， 通常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孙

子女、 外孙子女没有抚养义务。

“带孙”是情分不是义务

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通常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

外孙子女没有抚养义务。

索要“带孙费”难在举证

潘轶： 近年来， 各地都曾发生

过祖父母、 外祖父母起诉子女索要

“带孙费” 的案件， 而法院普遍认

可这是一种 “无因管理”。

但是从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角

度来看 ， 此类案件的难点在于举

证。

首先是对抚养照料孙辈行为的

举证。

一般来说， 如果父母由于外出

打工等原因， 完全不抚养和照顾自

己的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比较

容易举证。

但如果是三代同堂共同生活，

一方面父母尽了抚养子女的义务，

另一方面祖父母、 外祖父母又提供

了大量协助， 虽然同样是付出了很多

心力和金钱， 但此时祖父母、 外祖父

母要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已达到 “无

因管理 ” 的程度 ， 进而索要 “带孙

费” 就会比较困难。

其次是对 “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

必要费用” 的举证。

老人带孙是出于情分， 不可能像

完成一项任务或者工作那样， 每天记

录支出并保留相关证据， 以便日后报

销费用。

因此在现实案例中， 祖父母、 外

祖父母往往无法一笔笔地证明自己因

为 ““带孙” 有哪些支出、 其中哪些

属于 “必要费用”。

在去年年末北京法院判决的一起

案件中， 法院就认定原告老王作为外

祖父替女儿女婿 “带孙” 构成无因管

理， 但是， “该案中老王未能提交充

分证据佐证其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

要费用或遭受了损失， 故其主张带孙

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未获得

法院的支持”。

而在最近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

判决的这起案件中， 原告方起诉索要

的是孩子的幼儿园费用、 保险费和治

牙费用， 并不包括日常其他支出， 上

述这些费用是比较容易举证的， 因此

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如果这起案件中原告方索要其他

日常支出 ， 同样会面临举证上的困

难。

从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角度来看， 此类案件的难点在于举证。 首先是对抚养照料孙辈行为的举证， 其次是对

“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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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在肯定家务劳动价

值的基础之上， 老人为减轻子女

负担照料孙辈所付出的时间、 精

力和金钱等在法律上可归入 “无

因管理” 法律关系。 从近年来的

司法实践看， 这一观点已经为各

地法院普遍接受。

所谓 “无因管理 ” ，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就是 “没有

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

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

人， 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

出的必要费用”。

无因管理发生后， 管理人与

受益人之间便发生债权债务关

系 ， 法律上称为 “无因管理之

债”。

在 《民法典》 中， 以专章形

式对 “无因管理 ” 作了细化规

定：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

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

而管理他人事务的， 可以请求受

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

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

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

偿。

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

意思的， 管理人不享有前款规定

的权利； 但是， 受益人的真实意

思违反法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

除外。

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

规定的情形， 但是受益人享有管

理利益的， 受益人应当在其获得

的利益范围内向管理人承担前条

第一款规定的义务。

目前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

祖父母、 外祖父母就带孙行为没

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其为子

女提供了代为抚养照顾孩子的帮

助， 这既是一种管理行为， 又为

孩子的父母带来了收益， 在此情

形下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行为应

认定为无因管理。

法律上构成“无因管理”

老人为减轻子女负担照料孙辈所付出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等
在法律上可归入 “无因管理” 法律关系。


